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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验登记及报验发证办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总说明 

 

商品检验登记及报验发证办法系经济部于九十一年一月九日订定发布，第

一次修正系于九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兹因商业登记法及相关法规修正，

将废止营利事业统一发证制度并删除营利事业登记证之核发规定，乃修正报验

义务人申请内销检验登记应检附文件规定，同时为配合放宽报验业务得跨辖区

受理等实务上相关作业，爰拟具「商品检验登记及报验发证办法」部分条文修

正草案，计删除三条，修正二条，共五条，其修正要点如下： 

一、配合商业登记法及相关法规修正营利事业登记发证制度，爰修正报验义务

人申请内销检验登记应检附之文件内容。（修正条文第三条） 

二、鉴于实务上已放宽报验业务得跨辖区受理，爰修正使报验义务人得跨辖区

申请报验。（修正条文第七条及删除现行条文第十三条） 

三、考虑实务上已无在合格证书上加注文字或符号之情形，且合格证书检验结

果栏亦均省略不作缮打，爰配合删除相关规定。（删除现行第十五条及第

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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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检验登记及报验发证办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条文 

对照表 

修   正  条  文 现  行  条  文 说     明 

第三条 依本法第十九条指定

公告须先申请内销检验登记

者，报验义务人应填具申请书

并检附下列文件，向报验义务

人所在地之检验机关（构）办

理登记： 

一、公司登记证明文件、商业

登记证明文件或其它相

当之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经公告应检附之相关技术

文件。 

第三条 依本法第十九条指定

公告须先申请内销检验登记

者，报验义务人应填具申请书

并检附下列文件，向报验义务

人所在地之检验机关（构）办

理登记： 

一、工厂登记证、营利事业登

记证或其它相当之证明

文件。 

二、经公告应检附之相关技术

文件。 

为配合商业登记法等相关

法规修正废止营利事业统

一发证制度及删除营利事

业登记证之核发规定，爰修

正第一款报验义务人申请

内销检验登记应检附证明

文件之规定。 

第七条 报验义务人应依下列

规定申请报验： 

一、输入商品于最后港埠启运

后，向到达港埠之检验机

关（构）报验。 

二、输出商品于出口前，向生

产地之检验机关（构）报

验。 

三、国内产制商品于出厂前，

向生产地之检验机关

（构）报验。 

前项报验，报验义务人得

跨辖区办理。 

第七条 报验义务人应依下列

规定申请报验： 

一、输入商品于最后港埠启运

后，向到达港埠之检验机

关（构）报验。 

二、输出商品于出口前，向生

产地之检验机关（构）报

验。 

三、国内产制商品于出厂前，

向生产地之检验机关（构

）报验。 

前项报验不得越区为之。

但情形特殊经标准检验局核

准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项未修正。 

二、为配合报验义务人需

求，实务上已放宽得跨

辖区申请报验，爰修正

第二项规定。 
 

 

 

 

 

 

 

 

 

 

第十三条 （删除） 第十三条  报验地点与发证地

点不同者，报验义务人应于报

验时申请核准。 

一、本条删除。 

二、理由同第七条说明。 

第十五条 （删除） 
 

 

 

 

第十五条  报验义务人不得要

求于合格证书加注文字或符

号。但应买方要求或基于商业

习惯必须加注，经检验机关

（构）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本条删除。 

二、兹因目前实务上已无

在合格证书上加注文

字或符号之情形，爰予

删除。 

第十八条 （删除） 
 

 

 

 

 

第十八条 合格证书检验结果

栏以不缮打为原则，并在检验

结果空白栏加注本栏省略不

填。但因实际需要，经报验义

务人申请者，由检验机关（构）

依其取样检验结果缮打。 

一、本条删除。 

二、目前实务上合格证书

检验结果栏均省略不

作缮打，配合实务作业

，爰予删除。 

 


